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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着别人的钱，建自己的江山

专讲“飞钱”和“会票”，借鸡下蛋秘诀，钱庄的组织形成，人
事关系，钱庄经营术和特色，钱庄与政治风云。

【至于商人与商人之间的信用关系，则纯粹是经济关系，这在唐宋有了显著的发展，

特别是在宋代买卖中已经形成了“赊”的商业习惯。一位山西大客商带了五千匹麻布到

河北邢州，通过姓张的经纪人作保而赊给一家铺子，拿了契约，说：“待我还乡，复索

钱未晚。”北宋时“赊”已是普遍的商业习惯，正如苏东坡所说的：“商贾贩卖，例无现

钱。若用现钱，则无利息。须今年索去年所卖，明年索今年赊，然后计算得行，彼此通

济。”】

【从商人筹集商业资本的方式来看，当时出现了信用贷本经商。有一则关于徽商的

记载说：“伙俗尚贸易，凡无资者，多贷本于大户家，以为事业蓄计。每族党子弟告贷

于大户，大户必重（江庭榜）先生一言而后与之。子弟辈亦不敢负先生，致没大户资

本。”这里的贷本是经有威望的乡绅作保，而所保系族党子弟，说明宗族关系仍起重要

作用。但是，从“子弟辈亦不敢负先生，致没大户资本”的意思来看，它不像是抵押借

贷，而应是信用借贷。】

【从商人群体之间的关系来看，明代出现了合伙经商的组织形式，在山西商人中合

伙制或伙计制尤其流行。有一则常为人引用的记载称：“平阳、泽、潞，豪商巨贾甲天

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

一人出本，众伙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祖父或以子母丐贷于人而道亡，贷者业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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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钱庄溯源

“钱庄”是个历史名词，但来历并不古老，它作为一个表示金融机构的名词，首见

于官方文献大概是在清代乾隆初年。《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二在乾隆十年（����）正月
记载福建巡抚周学健奏称：“但铺户奸良不一，应饬各州县查明该处钱庄若干，钱铺若

干，造册。”

“钱庄”既以“钱”为名，顾名思义是以货币为经营对象的行业，因此这一行业又

称钱业。不过，自清初以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官府和百姓对“钱庄”一词的确切内涵并

未有定说。上引周学健之奏建议把“钱铺”与“钱庄”分别登记在册，可见两者应是有

所不同的，然而区别之处究竟在哪里，他没有明说，我们也无从考查。从字义上说，

“铺”有“贾肆”即商店之义，是罗列货物以供出售的地方；“庄”有庄园、田舍之义，

是有田园和房舍之处。庄的规模应该比铺来得大。不过，如果因此就说“钱庄”的规模

一定比“钱铺”大，却未必正确。事实上，从清代的官私文献上来看，被称为钱庄者种

类不少，但它们在资本规模大小、经营业务多少、在同行业中的地位等方面是颇有区别

的。规模最小、档次最低的钱庄店面不大，只经营银钱的零星兑换一种业务，如以银元

换铜元，以铜元换角洋之类，因是以现币兑换现币，所以又称现兑钱庄、零兑钱庄。在

上海，这类钱庄多开设于热闹街区，与普通门市商店相似，因此又有“门市钱庄”之

称。又因它们同时兼卖烟纸之类的杂货，俗称烟纸钱庄。在扬州，这种兑换庄被当地人

叫做小钱庄。经营业务较完备、资本较雄厚的钱庄则集存款、放款、异地汇划、货币兑

换、发行庄票等业务于一身。这类钱庄在上海被称为汇划钱庄，在扬州被叫做大钱庄。

但是，所谓汇划钱庄与零兑钱庄、大钱庄与小钱庄之分都是口头俗称，它们自己的招牌

写的都是“��庄”，并无区分的标识。可见若要对周学健奏疏中的“钱铺”和“钱庄”
下定义，因无明证，并非易事。

直到��世纪��年代初，学术界研究钱庄者才试图给“钱庄”一词下定义。例如

����年出版的施伯珩著《钱庄学》一书开篇给“钱庄”下了这样一个定义：“钱庄者，
有无限公司之性质，以独资或合伙组织，均依自己之信用，吸收社会一方之资金而贷诸

他方，以调剂金融界之需要与供给，及以货币为交易之企业也。”这实际上是以上海汇

划钱庄或扬州大钱庄为定义对象的。的确，只有此类钱庄才是比较完全意义上的金融机

构，对社会的经济和习俗产生的影响也最大，所以本书行文中所说的“钱庄”在多数场

合就是指这种钱庄。下面探讨钱庄的兴起原因时亦以之为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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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子

从行业的总体性来看，钱庄有两个特征：一是金融功能多样化，即经营存款、放

款、异地汇划、发行钱票以及货币兑换等多项业务；二是以工商业者为主要服务对象。

根据这两个特征的形成时间，再加上“钱庄”一词始见于清初，所以在有的人笔下，钱

庄的历史便是发端于清代初期。

例如，上引施氏的《钱庄学》论钱庄之起源时认为“其发轫之初，不外下列诸说”：

一是起于甬商所创之借贷，二是起于殷商富户之外库，三是起于山西票庄，四是起于现

兑店。而这四种说法无一不是以清代某地为时间和空间的起点的。例如，他在书中第四

编记述宁波钱庄的沿革时说，清朝同治年间，“是时宁波有方七者，鬻靴于上海五康庄

之前，每日除衣食外颇有盈余，而其所余之金钱，悉数存入于五康庄，以求子息，日积

月累，已达百吊。不数年，沪地难起，一般豪富均相率迁避，络绎不绝，而五康之主人

亦宣告他去，因素感方七之忠实，临去时赠以店内一切什物，并嘱其继营斯业。于是方

七罢靴鞋业，将平时所储蓄于五康之百金，转为现兑业。是即现今宁波经营钱业者之鼻

祖也。”显然，这些说法都囿于一时一地的传闻，充其量只能说明某一地的钱庄是如何

创设的，而不是把钱庄当作一种行业并作了上下求索的历史考察之后的结论，不具有普

遍性的意义。

众所周知，“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孕育和诞生的过程。所以，

近代以来有关钱庄的论著多数并不因为“钱庄”一词未见于明代文献，就断定钱庄起源

于清初，而是试图从钱庄的金融业务入手去追根溯源，但终因文献缺乏明载且着眼点又

有所不同而莫衷一是。例如，����年��月上海华通书局出版潘子豪编写的《中国钱庄
概要》一书，作者在第二章“钱庄之起源及沿革”中指出：“中国有数千年之历史，钱

商之起源必甚早，无可疑义。惟欲究其确实之起源及其年代，在史乘上无明显记载，迄

今尚无定说。”接着他划分“兑换时期”、“保管时期”、“贷借时期”和“汇兑时期”，试

图概述“钱庄事业之进化”，然而行文笼而统之，语焉不详，使读者对钱庄起源问题仍

如堕五里雾中。不过，他从钱庄的金融业务入手而上溯渊源的思路显然比施氏《钱庄

学》来得开阔，方向是正确的。嗣后论者一般多强调明代中叶以来日益兴旺的经营货币

兑换的钱桌、钱店是钱庄的前身；有些人则主张唐朝代人保管钱财的柜坊是钱庄的雏

形；有的则认为明末清初经营汇款业务的商号或民信局是钱庄的滥觞。

我们认为，钱庄作为一种金融机构，它的应运而生和专业化、行业化乃是我国历史

上商品经济和货币关系长期发展、共同孕育的结果，其金融功能和服务特色也是受历史

上金融活动或一脉相承或断断续续的影响而逐渐形成和定型的，所以，就钱庄主要金融

功能的来源及其专业化、服务特色的形成过程而言，这一行业的诞生其实是经历了自唐

宋以来漫长的孕育岁月。这是钱庄史的一段悠远的序曲。若省略了这段序曲，近代钱庄

业诸如营业范围、商业习惯、行业习俗、家族帮派之类的文化特色便似无源之水，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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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错综复杂关系及其对民俗的各种影响也得不到较为深刻的阐释。

所以，我们认为要探讨钱庄的起源，不必拘泥于“钱庄”一词何时见诸文献，而应该考

索对钱庄的经营业务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历史源流，阐明孕育和催生钱庄的各种历史因

素，则钱庄的来龙去脉庶几清晰。

��从“柜坊”到“收票”：钱庄存款功能溯源

钱庄的一项重要金融功能是招揽存款，付予利息。钱庄经营这一业务的目的有二。

首先是为他人提供安全可靠的保管和支领钱款的服务；然后是利用所吸收的存款去放贷

取利，由于是拿别人的钱去赢利，所以要付给存款人一定的利息。同样的，存款人的存

款心理也有两层，对于多数人来说，首先也是出于安全保存、方便领取的考虑，然后才

是出于获取利息的动机。可见钱庄的存款功能的存在首先应当是建立在代人安全保管钱

财这一基础上的。换句话说，钱庄的存款功能有一个部分是源于历史上代人保管钱财的

金融服务。

中国历史上从事代人保管钱财业务的商业机构，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比较明确的史料

而言，最早当是出现在唐代，当时被称为“僦柜”或“柜坊”。据《旧唐书·德宗纪》记

载，建中三年（���）长安东、西二市有一种“积钱货、贮粟麦”的“僦柜”。僦是租赁
之意，经营“僦柜”之家就是“以柜租人贮藏钱物，以代人保管钱物为业者”。不过，

有关商人在长安西市里存钱达二万贯以上的记载，还可以追溯到唐玄宗开元初年。据此

似乎可以推测长安西市代人保管钱财的商业性机构在唐前期就存在了。当然，有关“柜

坊”的资料多见于中唐以后的公私文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晚唐时，僖宗在乾符二年

（���）的一份赦文中专门提到“柜坊人户”，并说在柜坊存钱以便出贷的也有“波斯
（今伊朗）番人”。这说明当时各地已出现了不少专门从事或兼营“柜坊”业务即为中外

商人提供保管钱物服务的商户。

唐后期“柜坊人户”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

果。当时，国内外的长途贩运贸易相当频繁，交易额巨大的大宗买卖经常进行，而货币

形态却不能很好地适应商业发展的需求。唐朝的法定货币主要是铜钱，一贯或称一缗

（一千文）铜钱的法定重量是六斤四两。不难想见，如果携带数十上百或成千上万贯巨

资长途奔波从事贩运，或者要在集市上作大宗交易，商人在旅途上和交易中会有多少不

便。而且，一旦出现稍纵即逝的商业机会，要求在短时间内筹集和支付巨额钱币，即使

是富商巨贾，如果没有事先的积贮，也不免会措手不及。相反地，事先蓄钱待沽，在商

业竞争中就能及时抓住致富良机。例如，《太平广记》卷二四三记载，唐宣宗时，长安

有个善于经商而致富的窦，多次救济饥寒交迫的胡人米亮。米亮为了报恩，一日急来
向他通报商情，说崇贤里有一小宅出卖，才值二百贯，要他速往购下。窦在“西市柜
坊钅巢钱盈余，即依值出钱市之”。原来，胡人看出这座小宅内作为捣衣砧用的一块石

头，其实是人所不识的价值连城的于阗（田）玉。窦购宅得玉，令人加工后出售，获
利数十万贯。窦这桩生意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是得益于他事先在柜坊储存了大笔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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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

总之，为了便利商业交易和把握时机，富商大贾有必要在长安、扬州等一些商业要

地存贮大笔随时可以支取的钱币。柜坊人户就是适应这种商业活动的需要而产生的。当

然，唐代所谓柜坊人户不一定是专业户，可以是兼营的，如下面要说的扬州城内的王氏

药铺。

柜坊代人保管钱货，是支付利息还是收取保管费呢？根据唐朝的法律，对于“受寄

财物，而辄费用者”，是要论罪判刑的。可见从法律上说，柜坊人户对所代管的钱物不

能自由加以利用，只能是代管，因此其正当赢利应该是保管费。从一些资料来看，有的

富商在长安西市柜坊的存钱数量惊人。如黄巢起义军从长安败退后，僖宗重修安国寺，

在斋会上宣布，有能施舍一千贯钱者可以敲新钟一槌，“斋毕，王酒胡半醉入来，径上

钟楼，连打一百下，便于西市运钱十万贯入寺。”遇上这种客户，柜坊收取的保管费自

是不菲。

当时客户到柜坊领取存钱，特别是要叫柜坊代付给第三者时，必须凭据一定的信

物。《太平广记》卷二三《张李二公》记载这样一则故事：唐朝安史之乱发生后，有张、

李二位阔别多年的故交重逢于扬州，张氏应李氏之求欲资助他三百千（贯）钱，便拿出

一顶旧席帽，对李氏说：“可持此诣药铺，问王老家：‘张三令持此取三百千（贯）钱。’

彼当与君也。”李氏“遂持帽诣王家求钱。王老令送帽问家人，审是张老帽否。其女云：

‘前所缀绿线犹在。’李问：‘张是何人？’王云：‘是五十年前来茯苓主顾，今有二千余

贯钱在药行中。’李领钱而回”。张三这顶由药铺主人的女儿缝上绿线的席帽，就是请王

老付钱的原始凭证。同书卷一四六《尉迟敬德》条还记载，存钱者要保管人付钱给第三

者时必须书写一份“帖”，上写“钱付某五百贯”，“具月日，署名于后”。彭信威先生

说：“这帖或书帖大概可以说是世界最早的支票”。总之，这两则故事反映出唐代柜枋可

以接受存钱人出具的实物的或书面的凭证，支付钱款给第三者，已经初具只认凭证而不

用认存钱人的金融经营方式。

不过，到了宋代，柜坊逐渐丧失了本来的职能，沦为赌场，屡遭皇帝下诏敕查禁，

如《庆元条法事类》卷八《杂门·博戏财物杂敕》云：“诸开柜坊停止博戏财物者，邻州

编管⋯⋯”至元代柜坊终于消失了。

柜坊保管钱财功能在宋元之际丧失的原因，我们推测主要当是社会需求的变化。一

方面，宋元的通货主要是纸币，它基本上解决了以往铜铁钱携运和交易的不便，也便于

私人自己保管，这就大大减少了以往商人事先请人代管大量钱币的需要。另一方面，宋

元大宗有利可图的商品是盐、茶等专卖品，商人为此需投入大量的资金，但由于盐引、

茶引等有价证券取代现钱而流行，大大消除了以往用铜铁钱交易的不便。总之，笨重的

钱币大量退出流通领域，势必使原来以代人保管钱币为业的柜坊人户失去了服务对象，

这一行业的衰败势在必然。

但是，纸币在宋元风行一时之后也夭折了。到了明代，铜钱、金、银等金属货币重

新又成为通货，持有较大数量货币者出于安全考虑和使用的方便而寻求托管人的社会需

����

O� O�O�O�O�O�O�

珍
黑
二
十
四
史

�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钱
庄
史



求重新增长起来。著名明清社会经济史专家傅衣凌先生曾撰文指出：“据我所接触的资

料中，曾见到徽商多附带的经营金融业务，接受外界存款。”清初，徽商商号继续经营

存款业务，存款收据称为“收票”。现存一份康熙三十四年（����）北京前门外打磨厂
长巷头条胡同日成祥布店签写的“收票”，为我们了解当时存款收据的格式、内容，以

及领款付款的手续规定提供了实证。其内容如下：

立收票谢鼎元收到丛宅寄存银贰万伍千伍百伍拾两正，听凭支取无误，此火召。

本日面与丛五爷言过不俱，外人不得擅取，只候有店中付去葫芦图书一方验明

为凭再发，外有暗号葫芦印柄用墨描黑者为真。如不描者系假，不可发，切切。

康熙三十四年十月廿三（此处画有暗号葫芦）

日立收票鼎元号押约图书

经收程子见押图书

这张票面上批写：“b�b�b��（即康熙三十五年的简写）三月初六日付过艮（银）壹万壹千
贰百两，净存艮（银）壹万四千叁百五十两，拟去新票一纸。”同时将原票“寄存银贰

万伍千伍百伍拾两”上用毛笔点涂，以示作废。在“廿三”下钤有带柄亚葫芦形殊色图

章一方，葫芦柄用毛笔描墨，图章字为“一片冰心在玉”，即“一片冰心在玉葫（壶）”

之意。

以上说明自唐至明代人保管现钱乃至让人“寄存银”的商业活动或断或续。日本学

者加藤繁指出：“银行的业务虽然有很多种，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存放别人的钱财，

同时把钱财贷放给别人。这也许就是银行的基本的机能。”从这一机能考察，他认为

“柜坊也许是中国银行业的开端。假如柜坊顺利地发展下去的确可以成为银行，可是它

不幸夭折了⋯⋯”我们觉得这种认识是有一定依据的，所以主张钱庄的存款功能有一个

部分应该上溯到唐代的柜坊。

��从“飞钱”到“会票”：钱庄异地汇兑业务的一脉相承

钱庄的另一项重要金融功能是代客户作异地汇兑。异地汇兑这种货币流通形式有漫

长的历史，它的缘起一是出于改变笨重的金属货币不便于长途携运且不安全的需求，二

是适应商业资金周转、划拨的快捷需要。它滥觞于唐代后期的飞钱，中经宋代会子、交

引的蜕变，到明代演为会票。

唐宪宗时期（���—���）出现了历史上未曾有过的铜钱异地汇兑方法———飞钱。据
《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当时由于种种原因社会上流通的铜钱日益减少，出现铜币升

值、物价下跌的“钱重货轻”现象。各州县迫于当地的货币流通需求，多禁止携带铜钱

出境。可是，长安众商云集，需要携带大量铜钱到四方贸易者不可胜计。同时，各道节

度使、观察使的驻京办事机构———进奏院也需要本道送钱以供开支。为了处理货币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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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这些矛盾，便出现了一种通融的方法，即“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

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结合其他记载看来，“飞钱”的存取办

法是这样的：商人到长安，把经商所需的或经商所得的钱币存放在诸道进奏院或者富裕

的文武官僚家中，然后取得一种牒券，这种牒券分为两半，一半由寄钱的商人收存，一

半由收取钱币的进奏院或私家寄往本道或外地相关机构或人家，商人便可以轻装上路，

到了有关地点，合券核对无误，即可如数领取自己的钱款。显然，飞钱就是一种汇兑方

式。

“飞钱”自产生之后，就因其安全与方便深为商人、旅客所喜爱，故又被唐人称为

“便换”。唐后期中央设置在地方上的一些财税征管机构如盐铁巡院、度支巡院都可以让

商人“便换”。这些商人主要是奔波于南北之间进行大宗茶叶交易的茶商，所以宪宗的

官方文书特别提到“茶商等公私便换”。可见“飞钱”之所以在唐后期出现并被推广，

其深层原因乃在于商业的发展。

北宋初期的主币是铜钱，为方便商人，政府在京城开封设置“便钱务”作为专门经

营“便换”活动的机构。据宋人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五大中祥符八年

（����）记载：“国初，取唐朝故事，许民入钱京师，于诸州便换。”开始是由中央财务
部门兼营，到开宝三年（���），宋太祖鉴于经手官吏私自扣减换钱数量，引起商人不
满，下令专设“便钱务”，“令商人入钱者，诣务陈牒，即日辇至左藏库（国库），给以

券。”又通告各州，商人一旦持券来，必须立即如数付钱，不得耽搁。宋真宗天禧末年

（����）的汇兑额将近三百万贯。
不过，“便钱务”后来就不见诸记载，可能是取消了。所以，直观地看，唐代“飞

钱”这一货币的异地汇兑方式没有被宋代沿用多久。然而，它的变形或者说精髓其实是

被宋朝一直延承下来，并且在更广泛的范围加以应用的。因为，宋代通行的货币是纸

币，它也可以兑换成铜钱，其便携与异地兑换两个特点反映的正是唐代“飞钱”的精

髓。因此《宋史·食货志（下三）》直接了当地说：“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

钱。”再有，宋代盐、茶等专卖中普遍使用“交引”之类的有价证券。以盐为例，当商

人要向政府批发盐去经销时，或者直接在京师交纳现钱换取文券（一般称为“交引”或

“交钞”），再持文券到产盐地取盐；或者按照官方规定，把粮草等物运送到指定地点

（通常是边境战区），由政府以较为优惠的价格发给“盐引”（或称盐钞）作为凭证，商

人再持“盐引”到产盐地换取等价的盐（这种办法叫做“入中”）。总之，商人是在一地

交纳钱物，而在另一地领取等价的盐、茶的。这种“盐引”或者“茶引”反映的也是异

地汇兑的精髓。所以在宋人的心目中它们也是飞钱。如北宋人张舜民在《画墁录》卷一

认为盐钞的作用“不专以钞请盐，兼以为飞钱耳。”可见由于纸币和盐引、茶引等的流

行，它们本身就兼有汇票的作用，便利于长途携带，专门的“便换”服务就显得不必要

了。

但是，在民间，尤其是在钱币流通不便的地方，仍有以“出会子”代替货币流通的

汇兑情况。如南宋绍兴末年洪适知徽州，在一份奏书中就说：“小郡在山谷之间，无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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镪之家，富商大贾，足迹不到，货泉之流通于廛肆甚少，民间皆是出会子，往来兑使。”

从明代中叶开始，纸币废止不用，流通的主要是金属货币，先是铜钱，后为银两，

因此被官方称为“兑会”的异地汇兑服务便有了明显的发展，用作凭证的“会票”相当

流行。据明人的《豆棚闲话》所记，有个徽商汪兴哥“不一月间，那一万两金钱，俱化

为庄周蝴蝶，正要寻同乡亲戚写个会票，接来应手”。这说明在徽商间有汇兑业务的开

展。范濂则在《云间据目抄》记载了苏克温其人在京城利用假会票骗取同乡马氏金钱的

手段：他先是通过叙乡情骗得马氏的信任，然后待马氏要携资返乡时，就对他说：“闻

君将于某日归，而孤身涉数千里，得无患盗乎？我当为君寄赀徐氏官肆中，索会票若券

者，持归示徐人，徐人必偿如数，是君以空囊而赉实赀也。长途可帖然矣。”马氏很感

激克温的关心，即拿出一百五十金。克温入徐家店肆，装成像在办事的模样，出来后拿

一张假会票对马氏说：“你的金钱全部在这里了！”马氏回乡后将会票拿去徐氏的联号店

去兑换，但是，“徐人以为赝，不与。”清初陆世仪指出：“今人家多有移重资至京师者，

以道路不便，委钱与京师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师取值，谓之会票，此即飞钱之遗意。”

这说明使用会票已是民间常事。而明人陈子龙则特别在《钱币论》中指出：“会”为

“商贾轻赍往来财用”。强调会票广为商人所用，也是一种商用汇兑形式。

入清之初，商号会票更加流行。����年发现了清代康熙年间北京前门外打磨厂长
巷头条胡同日成祥面店签发的��件会票，是徽州休渭桥谢氏的遗物。它们是中国自从
有了会票以来罕见的珍贵文物。这批会票均为白宣纸手写体，绝大多数长��公分左右，
宽��公分左右，每张皆有图章，花押为记，有的还有暗记。其第十七件的行文格式如
下：

立会票吕玉衡今收到

处银壹百贰拾两整。其银至北京前门外打磨厂长巷头条

胡同日成祥布店舍亲谢周生处，见票兑付不误，此照。

平照市口砝左右兑。

康熙贰拾伍年三月 日立会票吕玉衡

见票黄禹山

由上可见，钱庄通过签发票据进行异地汇划，与唐代的飞钱、宋代的便换、明代的

会票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所以如果仅仅以为明清之际的兼营汇票的商号才是钱庄的前

身，或许有些片面。

��从“交引铺”到“钱店”：钱庄货币兑换业务的由来

钱庄的又一金融业务是货币兑换，这也是因中国货币的多样性而很早就出现且绵延

不断的金融活动。

中国历史上流通过的货币，依币材可以分为三类，即金属币（金、银、铜、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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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币（谷、帛）和纸币。自唐宋以来至近代，流通的法定货币常常是两种以上的币材

不同的货币。如唐代是铜钱和绢帛兼行，宋代是铜钱和纸币（会子）并用，明清是铜

钱、银子通用。加上自唐宋以来中外贸易的不断发展，外国银元也加入市面流通，货币

品种更为繁多。这就必然产生把不同货币按照一定的比价互相兑换的普遍性的社会需

要。特别是宋代以来流通大量盐引、茶引之类的有价证券，但持有交引的人并非一定要

经营盐、茶的销售，他们也可能要求在市面上把交引兑换成钱或纸币。总之，货币的多

样性和“交引”的流通，使得宋代以来逐渐出现经营货币兑换业务的店铺，并呈现专业

化的趋势。

宋代有一种“兑便铺”，那是随着“会子”这种纸币的流通而出现的经营纸币与铜

钱相互兑换的店铺。经营者赚取的是两种货币兑换时的差价。当时还出现了以盐引、茶

引为经营对象的“交引铺”。北宋时，开封的交引铺汇集于城东的南通，交易额惊人。

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卷二“东角楼街巷”条记载：“南通一巷，并是金银彩帛交

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南宋杭

州的交引铺也相当集中，吴自牧在《梦粱录》卷一三“铺席”条写道：“杭州大街，自

和宁门杈子外，一直至朝天门外清和坊，南至南瓦子北，谓之界北；中瓦子前，谓之五

花儿，中心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街，两行多是金银盐钞交易之铺户，前列金银器皿及见

（现）钱，谓之看垛钱⋯⋯”交引铺以现钱收购盐茶钞引，而后根据市场行情转售给专

营商人，赚取买卖的差价。其赢利方式其实和经营“兑便铺”者如出一辙。

从唐宋开始，金银逐渐具有货币的某些职能，到了明代，白银作为通货在逐渐发

展。傅衣凌先生分析了明代前期徽州祈门的���张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通货形态，指出：
“他们使用的通货，当洪武、永乐之间以钞为主，宣德、正统则钞、稻谷、布、银兼用，

成化、弘治则以银为主⋯⋯可以认定明代白银的大量使用，实在成化、弘治年间，即是

��世纪��年代到��世纪初。”自纸币不用之后，明朝的货币兑换是一种三角兑换，即
银与钱，金与钱、金与银的兑换，加上官府对百姓用钱或用银纳税有强制性的规定，社

会的货币兑换需求更大、更为普遍。

但是，明清时期银两不像国家铸造的铜钱（叫做制钱）那样披有“国家制服”，就

是说没有官方统一规定的形状，也没有标明法定价值，它是以自然形态进行流通的称量

货币。当人们拿出若干银子进行交易时，它们的货币价值并不能一目了然，而是既要称

其重量，又要评定其成色（含银量），而后才能计算出它的实际货币价值。这就更需要

社会上有专门的银钱兑换机构。因此被称为钱肆、钱桌、钱店、钱铺、兑店、钱米铺等

以经营货币兑换为主要业务的店铺就逐渐出现了。如明人陈粲的《庚巳编》提到弘治十

四年（����）长洲（治所在今江苏苏州）城西黄牛坊内有一家钱肆经营金、钱兑换业
务。明代作品《金瓶梅》第九十三回写道：陈经济当了道士之后，常把人家施舍的“多

余钱粮，都令家下徒弟在马头上开设钱米铺，卖将银子来，积攒私囊。”这家钱米铺在

书中别的人物口中又被叫做钱铺，可见它主要业务是货币兑换。明人范濂写于万历年间

的《云间据目抄·记风俗》称上海一带的“行使假银”者“投靠势豪，广开兑店，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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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举，官府不能禁，此百姓所切齿也。”这种兑换银钱的兑店之所以能“广开”行骗，

自然是利用了社会兑换货币的广泛需求，从反面证明当时也有许多不以行骗为目的的兑

店。可知明代万历年间上海的货币兑换业已经相当发达。崇祯十六年（����），京城银
贵钱贱，市场交易比价是银一两换钱二千，朝廷归咎于私钱泛滥而引起的钱币贬值，下

令查禁私钱，“其京城所有钱桌、钱市，着厂卫严行禁饬巡缉。”并限令“街衢钱桌”的

银钱兑换比价为“一两（银）六百（钱），多一文亦斩”。可见在北京街头摆摊置桌从事

银钱兑换业务者相当普遍，同时还有相对集中的“钱市”。

清代小说对明末清初钱桌、钱店的货币兑换有不少描写。例如，《醒世姻缘传》第

十回《恃富监生行贿赂 作威县令受苞苴》写到，晁大舍逼死原配计氏，计家到武城县

府告了状。晁大舍怕输了官司，拿出七百两银托差人伍小川到县衙行贿，被差人乘机勒

索，在拿人的牌票上写上“速再换叶金六十两，立等妆修圣像应用⋯⋯”。晁大舍见了，

只得一一应承，“差了人各处当铺、钱桌，分头寻觅足色足数金银，分文不少。”第十一

回《晁大嫂显魂附话 贪酷吏见鬼生疮》又提到计家有人“在钱桌上换钱”时，看到晁

家派人“正在那钱桌上换金子”，因“讲价不对”而离去。《儒林外史》第十五回写马二

先生把憨仙给他的“黑煤”放到罐子里，用火烤过，竟倒出六七锭大纹银来，“疑惑不

知可用得，当夜睡了。次日清早，上街到钱店里去看，钱店都说是十足纹银，随即换了

几千钱⋯⋯”这些情节反映的都是钱桌、钱店经营金、银、钱三角兑换业务的情形。

可见清代以来钱庄之所以以兑换货币赚取兑换差价为主要业务之一，乃是适应长期

以来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因此不少人认为明代的货币兑换店铺是钱庄的前身，就是着

眼于钱庄的货币兑换业务的历史渊源。

��“借鸡下蛋”：钱庄放款资金来源的历史启示

中国古代很早就出现了私人或者官府把自己的货币借贷给他人以获取高额利息的放

款活动，这种放款在历史上有各种名称，后世统称为高利贷。高利贷虽然不能视为钱庄

放款业务的直接源头，但这种古老的放款取利方式无疑给后世钱庄的放款取利以直接的

历史启示。这是毋庸赘言的。

不过，钱庄用于放款的资本除了自有的一小部分以外，主要是来自它所吸收的存

款，我们不妨把它比喻为“借鸡下蛋”。这是钱庄放款业务与传统高利贷的一个重要区

别。现在我们尚无法清楚地说明这种有意吸收别人的存款用于放款的金融活动起于何

时，不过若说钱庄的“借鸡下蛋”业务可能受到唐宋时期代人保管钱物的商业活动状况

的某种启发，当有一定的根据。

前已述及，唐朝法律禁止柜坊人户把受寄的财物或代管的钱财擅自使用，当然也包

括出贷在内。但是，事实上由于受寄钱财往往在相当一段时间未被领取，保管人家就不

免会产生私自动用的念头。唐朝制定有关的法禁本身就说明实际生活中已经存在着柜坊

人户私自挪用受寄钱物的现象。北宋初期，四川交子铺主擅自使用所收寄的钱币，更是

这方面的明显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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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四川一带继承五代十国的币制，流通的是大小铁钱。小钱每十贯重��斤，
大钱一贯重��斤。十贯小钱折大钱一贯。交易额一上三五贯，买卖双方就难以携持。
这种货币无疑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此便有成都的十几家富豪在地方政府的许

可之下连保共同印制“交子”。宋人李攸在《宋朝事实》卷十五对交子的形制和使用情

况是这样描述的：

用同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

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现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

万百贯，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现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每岁丝米麦将熟，

又印交子一两番，捷如铸钱。

可见根据别人交来多少现钱而填写发给交子的这些交子铺，就是收存和兑换现钱

者，其正当赢利来自交子持有者来兑换现钱时每贯要付三十文的保管费或称手续费。不

难看出，这种民间交子铺号的经营方式融会了唐代柜坊的保管功能和飞钱的异地汇兑功

能。

由于交子便于携带，并且在连号的十几家铺号之间可以通兑，它就具有了货币职

能，因此交纳现钱换成交子的商民一般不会轻易把交子再兑换成铁钱。这样，交子铺就

屯积了大量的铁钱，不久之后，铺主经不起诱惑，擅自用去“收买蓄积，广置邸店、屋

宇、园田、宝货”。即投资于购置不动产和宝货，企图另牟厚利。如此势必造成流动资

金减少，不免发生无钱可供兑换的情况，引起客户的词讼争闹。最后，成都地区的私人

交子铺被北宋政府关闭，代之以官办的交子务，进而产生了作为国家法定货币的纸币。

北宋成都私人交子铺的兴废过程，说明代人保管大笔钱财的商人难免会发生擅自

“借鸡下蛋”的举动。

前已述及，傅衣凌先生曾引用一些资料揭示明代徽州商人多附带经营金融业务，即

接受外人的“寄金”，他并且指出：“徽商既得有这大量资金的周转与融通，自不是消极

的储存，其大部分应作为扩大业务的资金而被利用。”固然，目前尚没有关于明代徽商

利用存款去放款的直接资料，但揆之情理，傅衣凌先生的推测是有道理的。

所以我们认为钱庄的放款尤其是利用吸收存款去放款并非独创，而是受历史上高利

贷放款以及“借鸡下蛋”一类商业活动的启示的。

��商业信用与信用贷款：钱庄信用放款的社会习俗依据

钱庄放款主要是凭据客户的信用，一般不收抵押。这种用现代眼光看来似乎颇有风

险的借贷方式，其实是以中国古老的商业习惯即讲求商业信用为依存条件的，风险并不

大。

前面说到的唐代飞钱得以推行，其比较特殊之处在于主要是依靠官方机构提供的商

业信用保证。晚唐懿宗时期，这种信用一度被地方军政部门破坏。咸通八年（���）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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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长官崔彦昭上奏说，有些商人持中央财税部门发给的“便换文牒”到地方政府兑换铜

钱时，州县因费用不足而擅自拒绝兑换，“以此商人疑惑”，不肯向中央财税部门“便

换”。不管怎样，唐代的这种信用关系打上了政治权力的印记。

至于商人与商人之间的信用关系，则纯粹是经济关系，这在唐宋有了显著的发展，

特别是在宋代买卖中已经形成了“赊”的商业习惯。宋人洪迈在《夷坚乙志》卷七记述

一位山西大客商带了五千匹麻布到河北邢州，通过姓张的经纪人作保而赊给一家铺子，

拿了契约，说：“待我还乡，复索钱未晚。”这种契约就是“一种有一定支付期限的债

券，是一种延期支付的证书。”表示的是商业信用关系。洪迈的这一记载不是没有生活

依据的。北宋时“赊”已是普遍的商业习惯，正如苏东坡所说的：“商贾贩卖，例无现

钱。若用现钱，则无利息。须今年索去年所卖，明年索今年赊，然后计算得行，彼此通

济。”所以有的学者断言只是到明末清初才“在中国土地上发生了以往从来没有过的商

业信用”，是值得重新考虑的。

当然，明清之际，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信用关系更

为发展了。

从商人筹集商业资本的方式来看，当时出现了信用贷本经商。有一则关于徽商的记

载说：“伙俗尚贸易，凡无资者，多贷本于大户家，以为事业蓄计。每族党子弟告贷于

大户，大户必重（汪庭榜）先生一言而后与之。子弟辈亦不敢负先生，致没大户资本。”

这里的贷本是经有威望的乡绅作保，而所保系族党子弟，说明宗族关系仍起重要作用。

但是，从“子弟辈亦不敢负先生，致没大户资本”的意思来看，它不像是抵押借贷，而

应是信用借贷。

从商人群体之间的关系来看，明代出现了合伙经商的组织形式，在山西商人中合伙

制或伙计制尤其流行。有一则常为人引用的记载称：“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

非数十万不称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一人

出本，众伙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祖父或以子母丐贷于人而道亡，贷者业舍之数十

年矣，子孙生而有知，更焦劳强作以还其贷。则他人有居积者，争欲得斯人，以为伙

计，谓其不忘死肯背生也⋯⋯”不难看出，在合伙制中，无论是出本钱的“以行止相

高”的富商，或是“不誓而无私藏”乃至为亡父还债的伙计，都是以讲求信用为经商美

德的。这可以说明信用更加深入商人的人际关系之中。

从商人与生产者的产销关系来看，在江南有的地方出现了商人为收购棉布产品而预

付给生产者一定钱款的情况。如苏州松江尤墩，范濂在《云间据目钞》卷二说：“自万

历以来，用尤墩布为单暑袜，极轻美，远方争来购之，故郡治西郊，广开暑袜百余家，

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从店中给筹取值，亦便民新务。”“从店中给筹取值”就是领取

预定金。这虽然是明代中叶商业资本介入生产过程的个别事例，但它已经散发出资本主

义萌芽即将破土而出的信息，同时也是社会上信用关系普遍发展的一种表现。

可以说，自宋代以来，中国的良商善贾是以讲求信用为经商的传统美德的，并且形

成了为多数商人所遵循的靠信用“赊贷”、凭信用合伙等商业习惯。后来钱庄的经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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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主要凭据信用，其实是以中国古老的商业习惯为依存条件的。

二、兴起

明清之际钱庄的兴起，除了上述历史上代人保管钱款、异地汇划、货币兑换、放款

等金融功能或时断时续或一脉相承的流衍传承之外，其时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则提供了

适宜的温床。

明清之际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商业资本相对集中于一批富商大贾手中，正如傅衣凌

先生所指出：“明中叶以后商业都市的发达，商路的密布，因而促进广大商人层的存在，

所以明清时代如山西、陕西、山东、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等省都出现有相当

巨大的原始的商业资本家。”同时，广泛存在着的中小商人对于短期商业资本融借需求

日益增多。在这种社会经济背景之下，金融的经营活动便进一步活跃起来。从比较明确

的资料看来，大约在明末清初，以货币兑换、放款、存款等为业务的钱庄便兴起了。

例如，关于上海钱庄的起源，据当地钱业前辈的传说，说是大约在����———����
年间（乾隆时期，但此说的时间有误，详下），有一个绍兴人在上海南市经营煤炭栈，

有了剩余资金，便用于兑换银钱，并放款于邻近商店，收取利息。后来逐渐推广，独树

一帜，成为绍兴派钱庄的鼻祖，后来中国南方各省的钱庄多是此派繁衍的。有人分析这

种传闻，认为“似属可信”，理由是：“上海南市为豆麦业群聚的地方，当时豆麦生意极

盛，因交易上的需要，居间调剂的金融机关的兴起为必然的事；而煤炭商人放款于邻近

店铺及北洋船帮，亦属可能。”

钱庄的萌芽与兴起都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这一事实还可以从钱庄的萌芽和兴起无

一不是在商业比较繁华的都市直接地看出来。例如，北京是明清两代的京师，商业一贯比

较繁荣。根据清代同治四年（����）的《重修正乙祠碑记》所述，作为浙东人在京经营银
钱业的同行会馆的“正乙祠”（又名银号会馆）“始于康熙六年（����），浙人懋迁于京者
创祀之，以奉神明，立商约，联乡谊，助游燕也。”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同行会馆的成

立，无一不是为了协调和保护同行业的利益的，因此北京银业会馆成立的前提是同一行业

的店铺必须有相当的数量。由此可以断定北京钱庄的兴起远远早于康熙六年。

再如，上海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门户，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沿海贸易的兴起，早

在鸦片战争之前，上海就是一个比较繁华的海港城市。当时经由上海进行的大宗交易，

一是饼、豆贸易。其时东北、华北等地输入上海的主要商品为杂粮、大豆和豆饼，其中

大多数是转口运销长江三角洲地区，从而出现了专营豆饼运输业务的沙船主。二是棉花

和土布贸易。当时的上海地区已是我国一个十分重要的棉花和土布生产基地，主要运销

闽广地区。土布贸易的规模比棉花更大，或是由海运输入东北、华北，由载豆饼而来的

沙船载回；或是由运河输入北方地区；或是输入长江三角洲地区如苏州。此外还有糖

霜、南洋百货、米谷贸易、茶叶等。所以短期商业资金的融借需求很大，钱庄便蔚然兴

起。据����年况周颐的《重修内园记》所述，作为上海钱庄公所的内园，“盖自乾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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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垂二百年，斯园阅世沧桑，而隶属钱业如故⋯⋯”既然乾隆时已成立行业公所组织，

说明上海的钱庄已非草创，则其起源时间还应该往前推算。

又如，汉口在明末已是“楚中第一繁盛处”。清初则号称“九省通衢”，是长江上中

游商货汇集之处，以商业特色成为与江西景德镇、河南朱仙镇、广东佛山镇齐名的四大

名镇。为适应商业流动资金的需求，明末清初汉口已有钱庄出现。

再如，广州是历史悠久的对外通商口岸，商业资本相对集中，资金的短期融借和货

币兑换的需求长期以来都比较大，所以钱庄的兴起也比较早。当地称为“银号”的就是

江南通称的钱庄。据乾隆三十四年（����）“忠信堂”的《重建银行会馆碑记》所述，
作为银号的行会组织的“忠信堂”始建于康熙十四年（����）。这同样可以说明广州银
号（钱庄）的诞生和发展已颇有时日，很可能始自明朝末年。

我们之所以把钱庄兴起的时间定为明末清初，还考虑到虽然明末未见“钱庄”之

名，但当时称为“钱铺”、“钱桌”的其中有些可能已经同时经营着放款和货币兑换两种

业务。例如，清代同治年间刊刻的题为“西周生辑著”的《醒世姻缘传》，所写历史背

景是自明英宗正统年间到宪宗成化年间（约����—����），但实际上则是反映��世纪
即明末清初的现实生活，已经成为人们研究明清之际社会生活的参考资料。书中多处提

到“钱铺”、“钱桌”的主动兜揽放款。如头一回《晁大舍围场射猎 狐仙姑被箭伤生》

说，山东武城县穷困的晁秀才中举之后又被任命为“天下有名的大县”———华亭县的知

县。消息传来，武城县各色各样的人户争相设法去巴结他的儿子晁大舍———

有等下户人家，央亲旁眷，求荐书，求面托，要投做家人。有那中户人家，情

愿将自己的地土，自己的房屋，献与晁大舍，充做管家。那城中开钱桌、放钱债

的，备了大礼上门馈送。那开钱桌的说道：“如宅上用钱时，不拘多少，发帖来小

桌支取。等头比别家不敢重，钱数比别家每两多二十文。使下低钱任凭拣换。”

⋯⋯这个晁大舍原是挥霍的人，只因做了穷秀才的儿子，叫他英雄无用武之地，想

起昔日向钱铺赊一二百文，千难万难，向人借一二金，百计推脱，如今自己将银钱

送上门来，连文约也不敢收领，这也是他生来第一快心的事了！送来的就收，许借

的就借。来投充的，也不论好人歹人，来的就收。不十日内，家人有了数十名，银

子有了数千两。日费万钱，俱是发票向各钱桌支用。

在京城里———

晁秀才选了这等美缺，那些放京债的人每日不离门缠扰，指望他使银子，只要

一分利钱，本银足色，纹银广法，大砝称兑。晁秀才一来新选了官，况且又是极大

的县，见部堂，接乡宦，竟无片刻工夫做到借债的事。日用杂费也有一班开钱铺的

愿来供给，所以不甚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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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描写的都是开钱桌、钱铺的如何主动地向官僚新贵之家兜揽放款的情景。从经

营范围和方式来看，这些钱桌和钱铺实际已是清初所谓钱庄的雏形。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要论说钱庄的起源与兴起，不宜咬文嚼字，拘泥于“钱庄”一词何

时出现，也不宜局限于某一地的钱庄如何出现，而是要着眼于历史的深远渊源以及社会经济

的大背景，对钱庄各种金融功能的来龙去脉进行一番梳理，从而便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中

国钱庄乃是经历了唐宋以来商品经济和货币交换关系长期发展的孕育和催生，在历史上曾经

有过或者未曾间断过的一些金融活动的影响下，萌发于明代后期，兴起于清朝初期。

三、演变

考察钱庄的演变史，仅仅说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其诞生的温床还是不够的，还必须

着重指出，晚清以来随着外国资本的入侵而更为勃兴的中外贸易，是促使钱庄趋于兴盛

并引起诸多变化的主要动力。

概括地说，近代中外贸易活动的特点之一，是外国商品进口地点的集中化，尤其是

集中于上海，并在内销过程中形成若干重要的集散地如宁波、汉口、天津等。另一个特

点是中国的出口产品以茶、丝等土特产以及原料为主，这就使得大量的商业贷款为短期

需求而且具有季节性。这两个特点给钱业的发展造成的影响表现在四方面。第一是进出

口贸易口岸和中转口岸的钱庄数量激增。如天津，它滨临渤海，是漕运必经之地，也是

南来北往的粮食、大豆、土产、杂货集散地，因此钱业由来已久。不过，天津钱庄数量

的明显增多，则是在咸丰十年（����）天津开辟成华北唯一的通商口岸之后。第二，促
进钱庄业务的拓展。尤其是进出口贸易中短期商业资金的需求，导致钱庄发展了一些特

别业务，如“庄票”、期票以及“申汇”等信用结算形式的发展都与中外贸易的深入内

地息息相关。第三，引起钱庄地域分布的不均衡。就全国来看，钱庄多密集于中外贸易

的口岸和进出口商品的集散地。如上海，它是近代中外贸易的中心，相应地也成了全国

钱业的中心，从后面要说的上海钱庄与金融风潮的关系可以体会到它对全国金融形势的

巨大影响力。此外，天津、汉口、杭州、宁波、福州、厦门、广州等地的钱庄都相对发

达。就一省来看也有明显地不均衡。如浙江钱庄的分布以杭州、宁波、绍兴和温州四地

为最发达。杭州是浙江、安徽、江西三省大宗土产出口和洋货进口的集散地，因而也是

三省的金融枢纽。据����年的调查，每年经杭州金融市场调剂的茧用资金就达千万元
以上，茶用资金亦需五百余万元。宁波作为我国东南一大商埠已有悠久历史，即使在上

海开埠之后商业仍甚发达。而绍兴、温州都是浙江本省的商业活动中心。第四，引起钱

庄性质的部分蜕变即买办化。如汉口，它在鸦片战争之前是华中土货的总汇中心，后来

成为外国商人在华中掠夺原料、倾销洋货的集散地，当地商业资本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国

际资本的漩涡，钱庄在业务上为外国资本的商品侵略和原料掠夺提供服务，在资本上与

外国资本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因此其性质由封建性而带上浓重的买办色彩。这种情况在

通商口岸如天津、上海等地同样表现得相当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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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钱庄的组织体系

中国钱庄是从封建社会的母体中诞生的，它的存在和发展植根于封建的社会经济基

础和传统的商业习俗，从而与封建的经济和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这首先可以

从其资本组织方式和运营机构的设置上所笼罩的人际关系网获得深刻的印象。同时，这

一行业（俗称钱业）又是在中国社会蜕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获得长足发展

的，它的行进步伐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近代资本主义潮流的裹挟和推动，因而在组织形式

和人事关系上又逐渐打上某些资本主义的印记。不过，总的来看，钱业长期固守的是封

建传统习俗，在组织形式上也一直保留着自己的特色而与新兴的银行业分庭抗礼，而不

是改头换面亦步亦趋。

一、分类

划分钱庄组织的类别有不同的方法。如��世纪��年代初，潘子豪在其《中国钱庄
概要》一书中就提出七种划分方法，即“按全国而分类”，则有南派（指绍兴钱庄派）、

北派（指山西票号）之分；“按地方而分类”，则有本帮（指本省人或本县人开设的钱

庄）、外帮（也称客帮，指外省人或外县人开设的钱庄）之分；“按营业之性质而分类”，

则有纯粹者（指纯粹以钱业为专务，不另作他种生意之钱庄）、非纯粹者（指除钱业外

还兼营其他生意者）之分，等等。不过，他所说的七种划分方法并非全都能成立。如所

谓南派的钱庄与北派的票号其实是两种不同的旧式金融系统，山西票号以汇兑业务为

主，其兼营的放款业务主要不是面向工商业者，兴衰过程与钱庄均不同步，所以不宜把

它视为“钱庄”的一种类别。再如，“纯粹”钱庄与“非纯粹”钱庄之分乃是出自学者

的眼光，在社会生活中人们都把它们一概称为钱庄。

若就各地习俗而言，各地划分钱庄类别的方法以及称谓的确有所不同，不过，试加

归纳仍不难发现，真正涉及钱庄这一事物本质的划分方法还是大体相似的，不外是按资

本组织形式，资本大小或营业种类多少，同行间的联合关系这三种。

��按资本来源划分

独资钱庄又称独股钱庄，顾名思义是以一人的资本开设的。这种钱庄从题取牌号、

筹集股本到选聘经理等全凭出资者的个人旨意，不受他人的约束；同时对于钱庄的一切

责任也由出资者个人承担。

早期钱庄通常规模不大，独资开设的比较常见，后来则以合股为常见。如天津的钱

庄（银号）肇始于乾隆年间，初期数量稀少，资本微薄，多为独资；自����年以后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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